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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資必要費用項目適用範圍及認列方式 

項目 適用範圍 認列方式 舉例 

職業專

用服裝

費 

所得人從事職業所必須穿著，且非供日常生

活穿著使用之特殊服裝或表演專用服裝(包

括依法令規定、雇主要求或為職業安全目的

所需穿著之制服、定式服裝或具防護性質之

服裝，以及表演或比賽專用服裝)相關支出。 

服裝之購置或租賃費

用，與清洗、整燙、修

補及保養該服裝所支付

之清潔維護費用。 

＊限額：從事該職業薪

資收入總額之 3%。 

如法官、書記官、檢察官、公設辯護人

及律師在法庭執行職務應著之制服；金

融業、航空業、客運業及餐飲業，要求

員工應穿著之特定服裝；醫療、營造、

建築工程及與潛水作業人員工作時穿

著之防護衣、具反光標示服裝或特殊材

質潛水衣，以及模特兒舞台表演專用服

裝等。 

進修訓

練費 

所得人參加符合規定之機構開設職務上、工

作上或依法令要求所需特定技能或專業知識

相關課程之訓練費用，該機構之認定範圍如

下： 

一、境內機構包括政府之研究或訓練機關

(構)、職業訓練機構、教學醫院、各級學

校、短期補習班、設立目的或營業項目與

人才培訓有關之財團法人、社團法人及公

司法人。 

二、境外機構包括國外政府之研究或訓練機

構、教育部公告參考或認可名冊之外國學

校及境外其他重要研究或訓練機構等。 

支付符合規定機構之訓

練費用(含報名費、差旅

費)、與課程直接相關之

教材費、實習材料費、

場地費及訓練器材設備

費等必要費用。 

＊限額：薪資收入總額

之 3%。 

如受僱從事法務工作人員，因工作須瞭

解最新法規或國際法制改革趨勢，參加

大專校院開設法律課程或至立案補習

班修習相關課程，支付之註冊費、學分

費或補習費等費用。 



2 
 

項目 適用範圍 認列方式 舉例 

三、另所得人參加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所

屬公(工)會指定或認可機構所開設符合

法令要求之課程者，亦得列報進修訓練

費。 

職業上

工具支

出 

所得人購置專供職務上或工作上使用之書

籍、期刊及工具(包括中、外文書籍、期刊或

資料庫；職業上所必備且專用、及為職業安

全目的所需防護性質之器材或設備；表演或

比賽專用裝備或道具)之支出。 

購置符合規定之職業上

工具支出得以認列，惟

工具效能超過 2 年且支

出金額超過 8 萬元者，

應採平均法，以耐用年

數 3 年(免列殘值)，逐

年攤提折舊或攤銷費用

認列。 

＊限額：從事該職業薪

資收入總額之 3%。 

如研究人員自行購置效能超過 2年之資

料庫計花費 12萬元，該金額 12萬元採

平均法分 3年攤銷，免列殘值，每年得

認列職業上工具支出 4萬元。 

 


